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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 函
地址：407610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
99號
承辦人：管理師 黃叡元
電話：22221000#116
電子信箱：ray30092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1月5日
發文字號：府授交停設字第114032659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87290300H_114032659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有關車輛未依規定停放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是否

可裁罰或拖吊移置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並轉知所

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交通部114年10月21日交路字第1145013500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查依停車場法第27條之1第2項所定之「電動汽車充電專用

停車位及其充電設施設置管理辦法」第9條第1項規定：

「地方主管機關應公告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使用規定

及充電停車使用時間限制。」，爰電動汽車未依地方主管

機關公告之使用規定及使用時間限制停放者，當有前揭辦

法第12條規定之適用，應受停車場法第40條之1第2項規定

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600元以上1,200元以下罰鍰。

三、另查停車場法第32條第1項業已明定：「汽車駕駛人於公共

停車場，應依規劃之位置停放車輛，如有任意停放致妨礙

其他車輛行進或停放者，主管機關、警察機關或停車場經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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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秘書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11/05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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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業得逕行將該車輛移置至適當處所」，爰電動汽車有未

依前揭辦法第9條規定之規劃使用停車位，當有停車場法第

32條第1項之適用，由主管機關、警察機關或停車場經營業

得逕行將該車輛移置至適當處所。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(臺中市政府交通局、臺中市停車管理處除外)、臺中市停
車場商業同業公會

副本：臺中市停車管理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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